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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经营许可证编号：浙B2-20060038

托管业务商务条款

委托方：（甲方）：

受托方：（乙方）：宁波揽众网络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在双方原签定的 服务器托管 合同基础上增加以下内容，作为双方   年   月    日所签合同（合同编号              ）的有效说明：

1、 说明：

“合同”是指甲、乙双方      年    月     日所签定合同（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），“本条款”是指本“商务条款”。
。
2、 为了保证甲方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，甲方需要乙方提供的带宽为  M 独 享；所租用的空间共计为: 1 机柜   U（1U=4.45cm）。

3、 根据甲方的需求，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为甲方免费提供   个域名解析和   个合法IP。

4、 本合同费用为： 00000.00 元，其他增值业务： 无 。

5、 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服务有效期为 壹 年，至甲方所托管的服务器开通之后  壹 年终止。

6、 费用和结算：

        1、合同涉及的费用为：年服务器托管费RMB：   000.00 元，其它RMB： 0 元，

总额RMB（大写）：  元整。

2、双方协商，甲方的付款方式为 年 付。

3、本协议签定生效后  3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应将  壹  年服务器托管费 ，

合计RMB：   000.00  元、大写：    元整 ，支付给乙方。

4、以上付款方式甲方均以现金、支票、信汇、电汇等形式向乙方支付，同时甲方须将付款凭证传真给乙方客服部。如延期支付，乙方保留停止服务的权利。

5、甲方应按时将服务器托管费用支付于乙方，如在十个工作日内未将费用支付于乙方，乙方有权暂时关闭服务器，直到款项交付后重新启用。

        6、收款人：宁波揽众网络有限公司
        乙方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鄞中支行
帐号：3901 1518 0900 0058 633
  传真：（0574）88402308    

  乙方在收到款项后将及时向甲方提供发票。

7、 其他：
1、本条款是作为甲乙双方   年   月   日所签合同的补充，是原合同的补充和说明，补充和说明的部分与原合同有冲突的，以本商务条款为准，其它仍按原合同执行。

2、商务条款签定的前提条件不存在时，本条款自行失效。

3、合同与本条款一式二份，甲方留一份，乙方留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         4、以上一个柜子放 U机器（最多可放 台1U的服务器）前提是不得超过 A电量，如超出乙方有权解出合同或要取相关费用具体双方协商处理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宁波揽众网络有限公司

甲方代表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字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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